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58號

異  議  人  李寶雲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給付票款

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

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下稱原處分），並於114年

10月3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

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現年已60歲，名下無財產，為中低收

入戶，不知還能工作多少年，附表編號2保單（下稱系爭保

單）係作為異議人往生後供受益人即異議人之姪女替異議人

辦理後事之用。又異議人現已向法院聲請更生，希望本院能

准予停止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

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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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要保人

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

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

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

1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

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

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

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

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

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

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

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

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再

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

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

及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

理條例第4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經法院依消債

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除債權

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

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點第7款亦有明文。是強

制執行程序開始後，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除債務人經裁定

開始更生或清算外，不生停止執行程序之效力。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7年度促字第22266號支付命

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

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及國泰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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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

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給付票款強制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4年3月11

日核發扣押命令；嗣經南山人壽於同年4月18日陳報債務人

名下之保單因未達扣押標準故不予扣押、國泰人壽於同年月

29日陳報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

執行法院於114年10月16日以執行命令撤銷除附表編號2之保

單（下稱系爭保單）外之扣押命令。異議人則具狀聲明異

議，經原處分予以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

明異議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

訛，堪認屬實。

　㈡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其

中數額最高者為臺北市每月2萬379元，以其1.2倍計算6個月

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萬379元×1.2×6月＝14萬6,729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未逾此金額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

債權，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強制

執行之標的。查系爭保單為人壽保險，且預估解約金高於14

萬6,729元，有國泰人壽114年4月29日來函在卷可稽（見司

執卷第69頁），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自得作

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3月11日

核發之扣押命令於說明欄已明載「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第1項、第115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扣押範圍不含：㈠

『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規定之小額終老保險及其他

終止後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及前項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

生後請領之保險給付。㈡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㈢

其他終止後無解約金之壽險或產物保險契約，暨各該保險事

務發生後之保險給付。」（見司執卷第33頁），是系爭保單

亦非主管機關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公告不得作為扣押

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保險契約，其可為強制執行標的無訛。

　㈢異議人雖執前詞主張，惟查異議人上開所述，既非就系爭保

單目前係維持異議人最低生活所需而有所主張，倘據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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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保單非屬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無異使異議人得藉由將

來不確定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拒絕清償債

務，進而拒絕清償其債務，此將有損相對人依法受償權利，

並有破壞我國民事司法體系健全性之疑慮。又終止系爭保單

之主約時，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97條第3款規

定，系爭保單關於健康險、醫療險之附約不併同終止，強制

執行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應不致使異議人頓失醫療之保障，

況我國已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相當程度之醫療保

障，異議人亦尚有其他以異議人為被保險人之保單可提供相

當之醫療保障(如附表編號1、3)，是異議人所陳難認可採。

異議人復未就系爭保單究有何維持異議人或共同生活親屬生

活所必需之情事存在乙節，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

依法不得執行情形。至異議人主張已向法院提起更生聲請乙

節，查異議人目前尚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此有消

債破產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揆諸

前揭規定，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並不生停止效力，

異議人據此聲明異議請求停止對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難認

有據。

　㈣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之聲明異議，並無違

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

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數額

（新臺幣）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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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院醫療終身

健康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美 滿 人 生

202（99歲險）

86年1月1日後

（含）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27萬5,692元 系爭保單

3 國泰人壽新安

順手術醫療終

身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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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58號
異  議  人  李寶雲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下稱原處分），並於114年10月3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現年已60歲，名下無財產，為中低收入戶，不知還能工作多少年，附表編號2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係作為異議人往生後供受益人即異議人之姪女替異議人辦理後事之用。又異議人現已向法院聲請更生，希望本院能准予停止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再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經法院依消債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點第7款亦有明文。是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除債務人經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外，不生停止執行程序之效力。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7年度促字第2226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4年3月11日核發扣押命令；嗣經南山人壽於同年4月18日陳報債務人名下之保單因未達扣押標準故不予扣押、國泰人壽於同年月29日陳報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執行法院於114年10月16日以執行命令撤銷除附表編號2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外之扣押命令。異議人則具狀聲明異議，經原處分予以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屬實。
　㈡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其中數額最高者為臺北市每月2萬379元，以其1.2倍計算6個月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萬379元×1.2×6月＝14萬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未逾此金額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查系爭保單為人壽保險，且預估解約金高於14萬6,729元，有國泰人壽114年4月29日來函在卷可稽（見司執卷第69頁），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自得作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3月11日核發之扣押命令於說明欄已明載「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115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扣押範圍不含：㈠『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規定之小額終老保險及其他終止後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及前項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請領之保險給付。㈡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㈢其他終止後無解約金之壽險或產物保險契約，暨各該保險事務發生後之保險給付。」（見司執卷第33頁），是系爭保單亦非主管機關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公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保險契約，其可為強制執行標的無訛。
　㈢異議人雖執前詞主張，惟查異議人上開所述，既非就系爭保單目前係維持異議人最低生活所需而有所主張，倘據以認定系爭保單非屬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無異使異議人得藉由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拒絕清償債務，進而拒絕清償其債務，此將有損相對人依法受償權利，並有破壞我國民事司法體系健全性之疑慮。又終止系爭保單之主約時，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97條第3款規定，系爭保單關於健康險、醫療險之附約不併同終止，強制執行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應不致使異議人頓失醫療之保障，況我國已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相當程度之醫療保障，異議人亦尚有其他以異議人為被保險人之保單可提供相當之醫療保障(如附表編號1、3)，是異議人所陳難認可採。異議人復未就系爭保單究有何維持異議人或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情事存在乙節，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依法不得執行情形。至異議人主張已向法院提起更生聲請乙節，查異議人目前尚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此有消債破產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揆諸前揭規定，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並不生停止效力，異議人據此聲明異議請求停止對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難認有據。
　㈣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數額（新臺幣）

		備註



		1

		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27萬5,692元

		系爭保單



		3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58號

異  議  人  李寶雲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給付票款

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作成1

    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下稱原處分），並於114年10月31

    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

    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

    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現年已60歲，名下無財產，為中低收

    入戶，不知還能工作多少年，附表編號2保單（下稱系爭保

    單）係作為異議人往生後供受益人即異議人之姪女替異議人

    辦理後事之用。又異議人現已向法院聲請更生，希望本院能

    准予停止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語

    。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

    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要保人

    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

    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

    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

    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

    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

    、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

    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

    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

    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

    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

    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

    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

    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

    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

    ，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

    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再按強

    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法院

    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

    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第4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經法院依消債條例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

    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辦理

    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點第7款亦有明文。是強制執

    行程序開始後，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除債務人經裁定開始

    更生或清算外，不生停止執行程序之效力。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7年度促字第22266號支付命令

    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及國泰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

    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給付票款強制執

    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4年3月11日

    核發扣押命令；嗣經南山人壽於同年4月18日陳報債務人名

    下之保單因未達扣押標準故不予扣押、國泰人壽於同年月29

    日陳報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執

    行法院於114年10月16日以執行命令撤銷除附表編號2之保單

    （下稱系爭保單）外之扣押命令。異議人則具狀聲明異議，

    經原處分予以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明異

    議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

    堪認屬實。

　㈡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其中

    數額最高者為臺北市每月2萬379元，以其1.2倍計算6個月為

    14萬6,729元（計算式：2萬379元×1.2×6月＝14萬6,729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未逾此金額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

    ，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

    之標的。查系爭保單為人壽保險，且預估解約金高於14萬6,

    729元，有國泰人壽114年4月29日來函在卷可稽（見司執卷

    第69頁），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自得作為扣

    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3月11日核發

    之扣押命令於說明欄已明載「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

    項、第115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扣押範圍不含：㈠『小額終

    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規定之小額終老保險及其他終止後無

    解約金之保險契約，及前項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請領

    之保險給付。㈡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㈢其他終止後

    無解約金之壽險或產物保險契約，暨各該保險事務發生後之

    保險給付。」（見司執卷第33頁），是系爭保單亦非主管機

    關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公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

    標的之保險契約，其可為強制執行標的無訛。

　㈢異議人雖執前詞主張，惟查異議人上開所述，既非就系爭保

    單目前係維持異議人最低生活所需而有所主張，倘據以認定

    系爭保單非屬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無異使異議人得藉由將

    來不確定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拒絕清償債

    務，進而拒絕清償其債務，此將有損相對人依法受償權利，

    並有破壞我國民事司法體系健全性之疑慮。又終止系爭保單

    之主約時，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97條第3款規

    定，系爭保單關於健康險、醫療險之附約不併同終止，強制

    執行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應不致使異議人頓失醫療之保障，

    況我國已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相當程度之醫療保

    障，異議人亦尚有其他以異議人為被保險人之保單可提供相

    當之醫療保障(如附表編號1、3)，是異議人所陳難認可採。

    異議人復未就系爭保單究有何維持異議人或共同生活親屬生

    活所必需之情事存在乙節，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

    依法不得執行情形。至異議人主張已向法院提起更生聲請乙

    節，查異議人目前尚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此有消

    債破產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揆諸

    前揭規定，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並不生停止效力，

    異議人據此聲明異議請求停止對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難認

    有據。

　㈣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

    ，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數額（新臺幣） 備註 1 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27萬5,692元 系爭保單 3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58號
異  議  人  李寶雲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下稱原處分），並於114年10月3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現年已60歲，名下無財產，為中低收入戶，不知還能工作多少年，附表編號2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係作為異議人往生後供受益人即異議人之姪女替異議人辦理後事之用。又異議人現已向法院聲請更生，希望本院能准予停止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再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經法院依消債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點第7款亦有明文。是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除債務人經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外，不生停止執行程序之效力。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7年度促字第2226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4年3月11日核發扣押命令；嗣經南山人壽於同年4月18日陳報債務人名下之保單因未達扣押標準故不予扣押、國泰人壽於同年月29日陳報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執行法院於114年10月16日以執行命令撤銷除附表編號2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外之扣押命令。異議人則具狀聲明異議，經原處分予以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屬實。
　㈡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其中數額最高者為臺北市每月2萬379元，以其1.2倍計算6個月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萬379元×1.2×6月＝14萬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未逾此金額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查系爭保單為人壽保險，且預估解約金高於14萬6,729元，有國泰人壽114年4月29日來函在卷可稽（見司執卷第69頁），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自得作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3月11日核發之扣押命令於說明欄已明載「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115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扣押範圍不含：㈠『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規定之小額終老保險及其他終止後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及前項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請領之保險給付。㈡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㈢其他終止後無解約金之壽險或產物保險契約，暨各該保險事務發生後之保險給付。」（見司執卷第33頁），是系爭保單亦非主管機關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公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保險契約，其可為強制執行標的無訛。
　㈢異議人雖執前詞主張，惟查異議人上開所述，既非就系爭保單目前係維持異議人最低生活所需而有所主張，倘據以認定系爭保單非屬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無異使異議人得藉由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拒絕清償債務，進而拒絕清償其債務，此將有損相對人依法受償權利，並有破壞我國民事司法體系健全性之疑慮。又終止系爭保單之主約時，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97條第3款規定，系爭保單關於健康險、醫療險之附約不併同終止，強制執行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應不致使異議人頓失醫療之保障，況我國已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相當程度之醫療保障，異議人亦尚有其他以異議人為被保險人之保單可提供相當之醫療保障(如附表編號1、3)，是異議人所陳難認可採。異議人復未就系爭保單究有何維持異議人或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情事存在乙節，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依法不得執行情形。至異議人主張已向法院提起更生聲請乙節，查異議人目前尚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此有消債破產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揆諸前揭規定，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並不生停止效力，異議人據此聲明異議請求停止對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難認有據。
　㈣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數額（新臺幣）

		備註



		1

		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27萬5,692元

		系爭保單



		3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執事聲字第858號

異  議  人  李寶雲  

上列異議人與相對人滙誠第二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間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0月29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下稱原處分），並於114年10月31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同年11月6日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現年已60歲，名下無財產，為中低收入戶，不知還能工作多少年，附表編號2保單（下稱系爭保單）係作為異議人往生後供受益人即異議人之姪女替異議人辦理後事之用。又異議人現已向法院聲請更生，希望本院能准予停止就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爰依法提出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要保人為債務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各有效契約之解約金債權金額未逾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計算之6個月金額中最高標準者，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要保人為債務人之健康保險契約之解約金債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114年6月18日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之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第1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又強制執行之目的，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履行債務，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雖強制執行法第52條、第122條規定，應酌留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之金錢或債權，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以維債權人之權益。倘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再按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停止執行；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對於債務人不得開始或繼續訴訟及強制執行程序，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1項、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4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債務人經法院依消債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財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9點第7款亦有明文。是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除債務人經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外，不生停止執行程序之效力。



四、經查：

　㈠相對人前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97年度促字第22266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向本院聲請就異議人對於第三人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南山人壽）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之保險契約金錢債權為強制執行，經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0635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並於114年3月11日核發扣押命令；嗣經南山人壽於同年4月18日陳報債務人名下之保單因未達扣押標準故不予扣押、國泰人壽於同年月29日陳報扣得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保單及預估解約金數額，執行法院於114年10月16日以執行命令撤銷除附表編號2之保單（下稱系爭保單）外之扣押命令。異議人則具狀聲明異議，經原處分予以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節，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堪認屬實。

　㈡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4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其中數額最高者為臺北市每月2萬379元，以其1.2倍計算6個月為14萬6,729元（計算式：2萬379元×1.2×6月＝14萬6,72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未逾此金額之人壽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1項規定，不得為扣押或強制執行之標的。查系爭保單為人壽保險，且預估解約金高於14萬6,729元，有國泰人壽114年4月29日來函在卷可稽（見司執卷第69頁），揆諸前揭規定，系爭保單解約金債權自得作為扣押及強制執行之標的。又本院民事執行處114年3月11日核發之扣押命令於說明欄已明載「一、依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第115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扣押範圍不含：㈠『小額終老保險商品相關規範』規定之小額終老保險及其他終止後無解約金之保險契約，及前項保險契約於保險事故發生後請領之保險給付。㈡健康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㈢其他終止後無解約金之壽險或產物保險契約，暨各該保險事務發生後之保險給付。」（見司執卷第33頁），是系爭保單亦非主管機關依保險法第123條之1第2項公告不得作為扣押或強制執行標的之保險契約，其可為強制執行標的無訛。

　㈢異議人雖執前詞主張，惟查異議人上開所述，既非就系爭保單目前係維持異議人最低生活所需而有所主張，倘據以認定系爭保單非屬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無異使異議人得藉由將來不確定發生之事由，任意主張不受強制執行、拒絕清償債務，進而拒絕清償其債務，此將有損相對人依法受償權利，並有破壞我國民事司法體系健全性之疑慮。又終止系爭保單之主約時，依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第197條第3款規定，系爭保單關於健康險、醫療險之附約不併同終止，強制執行系爭保單之金錢債權應不致使異議人頓失醫療之保障，況我國已有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可供國人相當程度之醫療保障，異議人亦尚有其他以異議人為被保險人之保單可提供相當之醫療保障(如附表編號1、3)，是異議人所陳難認可採。異議人復未就系爭保單究有何維持異議人或共同生活親屬生活所必需之情事存在乙節，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何依法不得執行情形。至異議人主張已向法院提起更生聲請乙節，查異議人目前尚未經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此有消債破產事件公告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3頁），揆諸前揭規定，系爭執行事件之強制執行程序並不生停止效力，異議人據此聲明異議請求停止對系爭保單之強制執行，難認有據。

　㈣從而，原處分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保單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潘英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文友

附表：

編號 保單名稱 保單號碼 要保人／被保險人 預估解約金數額（新臺幣） 備註 1 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2 美滿人生202（99歲險）86年1月1日後（含）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27萬5,692元 系爭保單 3 國泰人壽新安順手術醫療終身保險 0000000000 Ａ０１／Ａ０１ 醫療險無解約金  

　　　　　　　　　　　　　　　　 　　　　　　　　　　　　　　　　



